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国信滨海港2×1000MW

高效清洁燃煤发电项目近岸海域

环境功能区划调整的复函

盐城市人民政府：

省政府转办的《关于申请调整江苏国信滨海港2×1000MW高效清洁燃煤发电项目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的请示》（盐政请示〔2025〕17号）收悉。现函复如下：

一、经多方研究决定，同意本次提出的调整方案，将国信滨海港2×1000MW高效清洁燃煤发电项目温排水涉及的11.60平方公里海域，由二类环境功能区调整为三类环境功能区。调整后，该区域除水温以外的水质指标执行《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二类海水水质标准。
二、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是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依据，请你市严格执行环境功能区管理要求，合理利用岸线和海域资源，不断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督促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国信滨海港2×1000MW高效清洁燃煤发电项目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技术报告》等相关要求，加强区域环境生态影响评价，依法履行相关手续，采取严格的污染控制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符合环境功能区划管理要求。同时，开展生态建设、人工增殖放流等生态修复和补偿措施，确保相关海域水质保持稳定，推进江苏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
附件：国信滨海港2×1000MW高效清洁燃煤发电项目近岸
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方案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12月3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国信滨海港2×1000MW高效清洁燃煤发电

项目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方案

调整情况表

	序号
	调整目标
	调整范围
	调整理由

	1
	二类区调成三类区（11.60平方公里）
	项目实施后1℃最大温升包络线与现有四类功能区界限之间的围合多边形范围
	温排水影响范围与二类区要求不一致，调整为三类功能区。

	合计
	二类区调成三类区（11.60平方公里）


控制点坐标表
	序号
	调整后

主要功能
	近岸海域环境功能
	经度（E）
	纬度（N）

	
	
	现状
	目标
	
	

	1
	温排水
	二类
	三类
	120.2298
	34.35265

	2
	
	二类
	三类
	120.2555
	34.34032

	3
	
	二类
	三类
	120.2554
	34.33564

	4
	
	二类
	三类
	120.2393
	34.33288

	5
	
	二类
	三类
	120.2246
	34.33753

	6
	
	二类
	三类
	120.216
	34.33567

	7
	
	二类
	三类
	120.2112
	34.33125

	8
	
	二类
	三类
	120.2112
	34.33124

	9
	
	二类
	三类
	120.2112
	34.33123

	10
	
	二类
	三类
	120.2112
	34.33123

	11
	
	二类
	三类
	120.2112
	34.33121

	12
	
	二类
	三类
	120.2111
	34.33117

	13
	
	二类
	三类
	120.2111
	34.33115

	14
	
	二类
	三类
	120.2111
	34.3311

	15
	
	二类
	三类
	120.211
	34.33107

	16
	
	二类
	三类
	120.211
	34.33103

	17
	
	二类
	三类
	120.2109
	34.33099

	18
	
	二类
	三类
	120.2106
	34.33115

	19
	
	二类
	三类
	120.2095
	34.33152

	20
	
	二类
	三类
	120.2094
	34.33156

	21
	
	二类
	三类
	120.2084
	34.33196

	22
	
	二类
	三类
	120.2059
	34.33295

	23
	
	二类
	三类
	120.1952
	34.33733

	24
	
	二类
	三类
	120.1952
	34.35726

	25
	
	二类
	三类
	120.1992
	34.36148

	26
	
	二类
	三类
	120.2104
	34.36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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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调整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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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后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图

	抄送：生态环境部海洋司，盐城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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